
新港鄉公所     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自主審查表 
｢未達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 5 層以下住宅(公寓)｣ 

申請人姓名 

(起造人/管理權人) 
 

申請建築執照日期 

    使照 
   年   月   日 

✽建照執造號碼   

新建 增建 

改建 其他 

建築物地址(地號) 

地號： 

地址： 

檢附文件 

申請建築執照 ✽申請竣工查驗 

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平面圖 

(本戶應於寢室、樓梯及走廊、廚房裝設) 

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平面圖 

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購買證明文件 

審查情形 

安裝 

位置 

本案樓層數共 樓(不含屋突) 裝置地點 顆數 

樓層別 

(如有夾層請

自行修改樓層

別順序) 

1樓 

寢室       間 
樓梯    廚房 
走廊    其他 

寢室   顆客廳   顆 
樓梯   顆走廊   顆 
廚房   顆其他   顆 

2樓 

寢室       間 
樓梯    廚房 
走廊    其他 

寢室   顆客廳   顆 
樓梯   顆走廊   顆 
廚房   顆其他   顆 

3樓 

寢室       間 
樓梯    廚房 
走廊    其他 

寢室   顆客廳   顆 
樓梯   顆走廊   顆 
廚房   顆其他   顆 

4樓 

寢室       間 
樓梯    廚房 

走廊    其他 

寢室   顆客廳   顆 
樓梯   顆走廊   顆 

廚房   顆其他   顆 

5樓 

寢室       間 
樓梯    廚房 
走廊    其他 

寢室   顆客廳   顆 
樓梯   顆走廊   顆 
廚房   顆其他   顆 

屋突 
樓梯     
走廊    其他 

寢室   顆樓梯   顆
走廊   顆其他   顆 

 總共      戶      顆 

✽功能測試 偵煙式    顆     定溫式   顆 

(按壓測試紐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共    顆 

符合 不符合 

日期:   年   月  日 

✽安裝 

方式 

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置於天花板或樓板者: 

1.下端應距離天花板或樓板 60公分以內；距離左右牆面或樑 60
公  分以上之位置。2.以裝置於居室中心為原則。 
裝置於牆面者:具天花板或樓板下方 15公分以上 50公分以下。 

符合 不符合日

期:   年   月  日 

(可參考背面圖說) 

距離出風口 105公尺以上。 符合 不符合 

日期:   年   月  日 
備註:1.具有✽符號有色底時，於竣工查驗前由起造人/管理權人審查勾選並填列日期。 

2.請管理權人仍依據消防法第 6條第 5項及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檢討裝設，並定期實施測試、清潔、 
  檢查固定及更換電池，確實做到維護保養責任，以確保功能。 

     3.本表 1 式 2 份，1 份申請建照交機關存查，1 份自存留竣工查驗用。 

 

               管理權人/起造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 



 

 

建照： 

1. 增繪火警器設備圖說檢討(樓層單線圖或簡易平面圖)，並標示設置位置示意及文字

檢討。 

※請於圖說標示「本戶應於寢室、樓梯及走廊、廚房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共＿個」。

相關設置規定應參照內政部99年12月30日發布之「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」辦

理。 

2. ※(放於面積計算表總表內)建築師需於建築法規檢討「依據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

辦法規定：本案共計＿戶，每戶應於寢室樓梯及走廊廚房裝設住宅用警報器＿個，

合計共＿個」。 

3. ※建照申請書備註加註「非公眾使用建築物，有關消防安全設備請依消防法相關規

定辦理，合計共＿個。」 

 

使照： 

1. 切結書 (詳附件) 

2. 出廠證明 

3. 審核認可書 (型認 及個認)(詳參考範本) 

4. 裝設完工相片 (各處各一張，格式詳附件) 

5.住警器數量表 

 

 

 


